杭锦后旗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及控制性
详细规划编制项目技术要求
一、采购内容
编制头道桥镇、二道桥镇、三道桥镇、蒙海镇、沙海镇、蛮会镇、团结镇、双庙镇和太阳庙农场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采购内容为：
（一）杭锦后旗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1、规划定位
乡镇规划是对上位规划要求的细化落实，是对乡镇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作出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是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手段，是编制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基本依据。有条件编制专项规划的，需在乡镇规划的约束和指导下进行编制。
2、编制原则
（1）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与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低碳减碳的基本方针，落实并细化上位规划确定的生态空间格局与管控要求，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意识，严守粮食安全底线和生态安全底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以人为本、提升品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科学布局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盘活乡镇空间与产业资源，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能力与水平，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3）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结合乡镇发展实际，深入挖掘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和特色产业等特征，突出地域特色，传承地域文化。全域管控，集约节约。强化自然资源统筹利用和用途管制，探索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增量，盘活存量的内涵式发展路径，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
（4）上下结合，强化实施
落实上位规划下达的核心指标，并将指标分解至村庄。强化规划实施时序，提出分阶段调控要求，确保近期项目可实施可管控，同时为后续发展预留条件，确保乡镇规划可实施、城乡发展可持续。
（5）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统筹规划编制工作，建立旗、乡镇、村三级联动和部门协同机制。强化规划编制全过程的公众参与，保障规划共谋、共建、共治、共享。
3、编制层次
乡镇规划一般包括乡镇域和镇区（乡集镇）两个层次。乡镇域主要突出主体功能定位、国土空间格局、重要控制线、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及综合支撑体系等内容；镇区（乡集镇）主要突出空间结构优化与布局、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配套、地域风貌指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营造等内容。
4、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
5、规划内容
（1）基础分析
确定基数和底图，对现状进行分析并进行风险识别。
（2）定位与目标
明确各乡镇的总体定位、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落实上位规划指标要求，并根据各乡镇总体定位与发展目标，综合考虑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现状和任务，提出空间底线、空间结构与效率、空间品质等指标。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增减预期性指标，形成可统计、考核和监督的规划指标体系。严格落实约束性指标，努力实现预期性指标。
（3）国土空间格局与结构
①区域协同
加强与周边区域及其他乡镇协同发展研究，实现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合理布局邻避设施，协同保护历史文化，统筹协调镇村发展，体现重点镇和特色小镇在乡村振兴中的辐射带动作用。
②总体格局
按照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科学合理布局农牧生产、生态保护和城乡建设等空间，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和交通、能源、产业等发展布局，明确开发保护区域、轴带及重要节点，优化确定国土空间保护和开发总体格局。
③重要控制线
包括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村庄建设边界和其他控制线。
④规划分区管控
围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结合乡镇国土空间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划定，按照全域全覆盖、不交叉、不重叠的原则，协调生态、农业、城镇三大空间结构，优化功能布局和空间结构，在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规划分区基础上，合理优化乡镇全域规划分区边界，确定各规划分区国土空间功能导向和主要用途方向，细化用途准入原则和管控要求。
⑤空间结构优化
落实上位规划分区及调控目标，以保障粮食生产及生态安全为目标，统筹考虑生态用地、农牧用地、建设用地的需求规模，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生态和农牧用地，提出乡镇域范围内国土空间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方向和时序安排，编制国土用途结构调整表。
⑥战略预留
充分运用指标预留、空间预留、功能预留等多种手段，为不可预见的重大项目用地需求作出战略预留。
（4）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包括耕地资源、水资源、林地资源、草地资源、湿地资源、沙地资源、矿产资源、建设用地。
（5）镇村统筹发展
包括人口与城镇化引导、镇村体系规划、产业发展与布局、历史文化保护、特色风貌塑造。
（6）镇区（乡集镇）规划
包括明确功能结构与发展方向、用地规模与布局、住房建设、绿地与开敞空间、城市更新与人居环境整治等。
（7）综合支撑体系
包括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安全韧性与防灾减灾。
（8）国土综合整治与修复
包括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
（9）规划传导与实施
①规划传导
包括落实上位规划、对详细规划的传导、对专项规划的传导。
②规划实施
近期项目计划。依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近期需实施的交通、水利、能源、电力、环保、旅游、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及建设计划。
实施保障。为保障乡镇规划有序实施，应明确实施的组织要求，强化政策保障和资金保障，健全监督问责等配套机制，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督导和考核。
8、规划成果
（1）成果构成
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件、规划数据库和附件等。
①规划文本
规划文本应在落实导则规划内容的前提下，以简明格式表达规划结论，包括文本条文和必要的表格，表述准确规范。
文本包括总则、现状分析与问题识别、规划定位与目标、总体格局与结构、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镇村统筹发展、镇区（乡集镇）规划、综合支撑体系、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规划传导与实施等章节。
表格包括规划指标体系表、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建设用地面积指标表、自然保护地一览表、镇村体系规划表、村庄及居民点分级分类汇总表、历史文化资源一览表、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安排表、其他规划约束性指标分解表、村庄规划编制划分表、近期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等。
②规划图件
结合实际增补图件，图件应符合相关制图规范要求，明确标示图名、图号、比例尺、图例、绘制时间、编制单位名称等。乡镇域范围的图件比例尺原则上为1:10000，镇区（乡集镇）规划图件比例尺一般为1:2000，可根据行政辖区面积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图件比例尺。图件目录如下：
周边区域：区位图；
乡镇域：乡镇域国土空间现状图 、乡镇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图、乡镇域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乡镇域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乡镇域国土空间用地规划图、乡镇域镇村体系规划图、乡镇域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划图、乡镇域历史文化保护与景观风貌规划图、木乡镇域城乡社区生活圈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乡镇域交通与基础设施规划图、乡镇域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规划图、乡镇域近期建设规划图 ；
镇区（乡集镇）：镇区（乡集镇）国土空间现状图、镇区（乡集镇）土地使用规划图、镇区（乡集镇）绿地系统和开敞空间规划图、镇区（乡集镇）道路交通规划图、镇区（乡集镇）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规划图、镇区（乡集镇）市政基础设施规划、镇区（乡集镇）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图、镇区（乡集镇）空间形态与风貌管控规划图。
③规划数据库
规划数据库包括现状数据和规划数据，按照统一的数据库标准与规划编制工作同步建设、同步报批。数据库建设标准及入库方式按照自然资源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出台的相关文件、标准执行。
④规划附件
附件包括规划说明，政府审批意见、人大审议意见、部门及专家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说明，座谈会记录、社会参与记录等。规划说明是对规划文本的具体说明与解释，主要阐述规划决策的编制基础、分析过程和分析结论。
（2） 成果形式
规划成果应易于识别、传播、理解和管理，成果形式包括纸质文档和电子成果两种。纸质文档采用A4幅面竖开本装订，规划图件采用A3幅面成册。数字化文件采用通用的文件存储格式，其中规划文本、规划附件分别提交.docx、.wps或.pdf格式，图件提交.jpg或.TIFF等格式，矢量数据采用.gdb或.shp等格式，表格成果采用.xlsx或.mdb等格式。
（3） 其他要求
几个乡镇联合编制的，应编制一套规划成果，一并报批。成果需分别体现各乡镇全域全类型用途管制要求，并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数据库汇交要求。
（2） 杭锦后旗乡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1、规划设计地块区位、范围及要求
规划范围：正蓝旗行政辖区范围内；规划期限为2020年至2035年。
2、规划设计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146 号）；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2018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19 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年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7）《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2011年）
（2） 相关规范及政策文件
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2）《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2013】37 号；
3）《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4）《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号；
5）《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2002）
6）《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7）《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8）《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
9）《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 版）；
10）《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2013.05.29）；
1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13）国家及本地区相关规范与标准。
[bookmark: _Toc442050588]3、规划原则
（1）区域协调与统筹发展
以现状情况为基础，衔接周边功能组团定位，编制协同性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促进该区域的整体协调发展。
（2）前瞻规划，便于实施管理
在用地布局、空间形态方面以突出片区定位为目标，体现高起点、高标准的建设原则。同时强调规划的可操作性，制定符合现实需求的规划控制指标，增强规划编制的可实施性。
（3）生态保护，塑造特色空间
结合自然环境和用地现状，合理组织空间，强化区域特色，体现生态原则和组团式布局形态，形成良好的城市生态景观系统和特色空间环境。
（4）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理念上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推进可持续发展；在开发建设上提高环境准入标准，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
4、深度要求
（1）规划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设计深度要求，用地分类以中类为主。 
（2）在上层次规划的指导下，完善地区用地结构、布局和功能配置。规定各地块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规定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建筑间距等要求。  
（3）规划设计应结构清晰、交通顺畅、联系便捷，并注意保护文物及历史遗迹及有价值的对当地具有深远影响的建筑。合理营造空间形态，考虑室外空间的视线直觉感受和空间尺度，打造宜人环境。
（4）明确各地块土地使用性质、兼容范围控制、土地使用强度及相关的规定性指标。 
（5）建立合理、适当的人、车交通系统，确定各级支路的走向、红线位置、断面、控制点坐标和标高。 
（6）根据规划功能布局和产业人口容量的分配，从整体的角度完善规划用地范围的公共设施配套，用地规模、位置和界域。 
（7）结合现有水域等自然条件组织生态和景观系统，创造高标准的绿地系统。 
（8）根据规划容量，结合现有的管线合理确定工程管线的走向、管径和规划控制廊道，落实各市政配套设施用地，规定其服务规模、建设位置、用地范围。
5、规划成果要求
规划设计成果的内容必须符合设计任务书的有关要求和国家有关标准。
规划设计成果包括文本图表、规划设计说明书、主要规划图纸及相应的电子文件（主要图纸为.dwg格式，分析图为.JPG格式，文字为WORD格式）。
纸质文件包括说明书、文本和设计图纸。内容必须清晰完整，设计说明书应准确、完整地阐述设计意图和内容。设计图纸内容必须全面、清晰。设计成果规格为A3（如有必要，图纸可按标准放大）。
6、主要内容包括
确定规划范围内不同性质用地的界线，确定各类用地内适建，不适建或者有条件允许建设的建筑类型；确定各地块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确定公共设施配套要求、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体型、色彩等城市设计指导原则；根据交通需求分析，确定地块出入口位置、停车泊位、公共交通场站用地范围和站点位置、步行交通以及其它交通设施；规定各级道路的红线、断面、交叉口形式及渠化措施、控制点坐标和标高；根据规划建设容量，确定市政工程管线位置、管径和工程设施的用地界线，进行管线综合；确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规定。
文字要求：
（1）项目解读；（2）基本思路；（3）区域分析及定位研究；（4）人口分布状况；（5）现状概况；（6）规划规模；（7）土地使用控制；（8）用地布局；（9）道路交通规划；（11）绿地系统规划；（12）景观风貌控制；（13）各项专业工程规划及管网综合；（14）竖向规划；（15）附表（技术经济指标表、配套公共设施一览表）；
主要图纸要求：
（1）区域位置图（1:1000-1:2000）；
（2）土地使用现状图（1:1000-1:2000）；
（3）土地使用规划图（1:1000-1:2000）；
（4）道路系统规划图（1:1000-1:2000）；
（5）绿地系统规划图（1:1000-1:2000）；
（7）地块编号图（1:1000-1:2000）；
（8）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1:1000-1:2000）;
（9）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图（1:1000-1:2000）；
（10）开发强度区划图
（11）建筑高度区划图
（12）竖向规划图
（13）分图图则

特别说明：
（1）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抓紧启动编制杭锦后旗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期至2035年，展望至2050年），尽快形成规划成果。
（2）成果符合国家、行业规范标准及采购人要求（按国家及自治区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标准形成杭锦后旗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说明、图件等系列成果。）
（3）具体编制内容以实际编制过程中，国家及自治区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条例、标准体系为依据，投标人应保证提交的成果满足上述各类标准，确保提交成果文件满足国家、自治区对项目的质量要求，并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批。
二、商务要求
1、项目完成时间：根据国家、自治区对项目的提交时间要求为准，成果文件通过最终的评审验收。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分期付款，根据财政资金拨付情况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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